附件1：
投标报价书
	编号
	工程（服务）名称
	投标上限价
（万元）
	投标报价
（万元）

	1
	深圳市职教园公共配套设施（一期）项目建设涉及500千伏崇荆甲乙线铁塔基础安全稳定性评估服务
	70.00
	

	服务具体要求：
一、服务周期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至深圳市职教园公共配套设施（一期）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止。其中：乙方收到甲方中标通知书后30天内提交涉及500千伏崇荆甲乙铁塔基础安全稳定性评估报告（含组织专家评审与按评审意见修改时限）。
甲方有权根据工程实际进度调整安全评价报告编制进度。
二、工作内容
1.项目建设涉及500千伏崇荆甲乙线铁塔基础安全稳定性评估
根据国家、省、市及项目所在地现行供电安全规范、规程及500千伏崇荆甲乙线所属供电主管部门要求，实施深圳市职教园公共配套设施（一期）项目建设涉及500千伏崇荆甲乙铁塔基础安全稳定性评估等工作，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甲方提供的勘察设计等基础资料，对500千伏崇荆甲乙线N93、N94、N95等涉及的铁塔及基础进行仿真计算，可能需要开展针对铁塔及基础稳定性的数据监测及分析等，评估铁塔基础安全稳定性。
（2）组织专家评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后报供电局相关部门审查，直至铁塔基础安全稳定性评估报告审批通过。
（3）协助甲方完成与相关供电局部门的审批手续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报批报建工作、报审、修改、会签，安全协议签订等）。
（4）参加安全评估验收工作。
（5）项目建设涉及500千伏崇荆甲乙线有关的技术咨询等其他工作。
三、计价原则及结算方式
[bookmark: _Hlk200869705]本合同为全费用固定总价合同。全费用固定总价包括投标人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踏勘调研、资料购买收集、成果编制（含反复修改）、人工费、专家咨询评审（含会务）、交通、食宿、差旅、保险、管理、利润、风险和税费等全部费用。由于下列情形造成工作量的变化，全费用固定总价不作调整：
1.由于项目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工程设计和其他条件变化，或相关主管部门要求导致成果（报告）可能发生的重复修改、重复申报、重复组织等工作。
2.深圳鹏城技师学院职教园校区（一期）、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职教园校区（一期）项目、深圳市职教园公共配套设施（一期）项目三栋公建建设如需进行涉及500千伏崇荆甲乙线铁塔基础安全稳定性评估等增加的工作。
3.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高于本次招标的实施要求，投标人按高标准执行所增加工作内容等变动。
4.合同结算价以深圳市财政预算和投资评审中心评审结果为准，且不超过此次投标上限价。
付款方式：
（一）合同价款的支付
1.项目建设涉及500千伏崇荆甲乙线铁塔基础安全稳定性评估报告通过相关主管部门（如需）的审查，并经甲方确认后，甲方支付合同价的80%。
2.甲方对乙方完成最终履约评价，取得深圳市财政预算和投资评审中心出具的合同结算评审报告后付清余款。
（二）其他
1.每次付款申请时,乙方应向甲方出具附有工作进度报告和相关工作成果的付款申请，开具与付款金额等额的税务发票。
2.本合同付款均须发改部门下达资金计划和经财政审批后支付，发包人不承担因资金计划不足和审批程序导致的延迟付款的违约责任。





投标人法定代表签名：              投标单位（盖章）：
[bookmark: Bookmark35][bookmark: Bookmark44][bookmark: Bookmark36][bookmark: Bookmark34][bookmark: Bookmark40][bookmark: Bookmark39][bookmark: Bookmark38][bookmark: Bookmark37]日期：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应与营业执照名称一致）
地址 ：
姓名 ：       性别 ：       年龄 ：        职务 ：
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单位（签名、盖章）：
日期 ：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身份证明材料（正面）粘贴处
	身份证明材料（反面）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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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80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姓名）系（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单位名称）的（姓名及职务）为我公司签署（工程名称）投标文件及开标相关文件的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我承认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文件的内容。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务：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
	身份证明材料（正面）粘贴处
	身份证明材料（反面）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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